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实施

办法》的通知 

内财税[2014]2373 号 

颁布时间：2015-01-04 

各盟市财政局、地税局，满洲里、二连浩特市财政局、地税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72 号）要求，结合我

区实际，自治区财政、地税部门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实施办法》，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2015 年 1 月 4 日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管理，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

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

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72 号），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境内开采原煤或以未税原煤加工洗选煤的单位和个人，为煤炭资源税的纳税人。  

 

第三条 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煤炭应税产品包括原煤和以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含精

煤、中煤、煤泥）。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原煤应纳税额＝原煤销售额×适用税率  

 

洗选煤应纳税额＝洗选煤销售额×折算率×适用税率  

 

第四条 自治区煤炭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9%.  

 



第五条 盟市财政、地税部门根据煤种、煤质、发热量、洗选工艺等因素，结合洗选煤折算率公

式，分类计算提出本地区洗选煤折算率的建议，报自治区财政、地税部门批准后执行。洗选煤折

算率需要调整的，比照本规定执行。  

 

洗选煤折算率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任选一种）：  

 

一、洗选煤折算率＝（洗选煤平均售价﹣洗选环节平均成本﹣洗选环节平均利润） ÷洗选煤平均

售价  

 

二、洗选煤折算率＝原煤平均售价÷（洗选煤平均售价×综合回收率）  

 

第六条 以原煤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计税依据不含从坑口到车站、码头等运输费用，煤价和运

输费用未分别核算的除外；以洗选煤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计税依据不含洗选煤从选煤场到车

站、码头等运输费用，洗选煤价和运输费用未分别核算的除外。  

 

运输费用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导致煤炭应税产品价格偏低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整计税价格。  

 

第七条 将自采未税原煤和外购已税原煤混合后销售的，应分别核算，按混合煤的销售额减去外购

已税原煤购进额作为计税依据计征资源税。当期不足抵扣的可结转下期抵扣。  

 

将自采未税原煤和外购已税原煤混合洗选后销售的，应分别核算，按混合洗选煤的销售额乘以规

定的折算率减去当期外购已税原煤购进额作为计税依据计征资源税。当期不足抵扣的可结转下期

抵扣。  

 

第八条 允许抵扣当期外购已税原煤资源税的，应出具外购原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以及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同一法人企业，煤炭开采与洗选销售环节不在同一盟（市）、旗县（市、区）的，煤炭资

源税在煤炭开采地缴纳。  

 



第十条 纳税人以自采原煤或加工的洗选煤连续生产焦炭、煤气、煤化工、电力等产品，应视同销

售缴纳资源税。纳税人申报的原煤或洗选煤销售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或无销售价格

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下列顺序确定计税价格：  

 

（一）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原煤或洗选煤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二）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原煤或洗选煤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资源税税率）  

 

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由自治区地税局按同类应税煤炭的平均成本利润率确定。  

 

第十一条 纳税人以自采原煤或加工的洗选煤连续生产焦炭、煤气、煤化工、电力等产品，自产自

用而无法确定原煤移送使用量的，可按下列方式确定：  

 

采取最终产成品的原煤耗用指标来确定耗用原煤量。即煤电一体化企业可以按照每千瓦时综合供

电煤耗指标进行确定；煤化工一体化企业可以按照煤化工产成品的原煤耗用率指标进行确定；其

他煤炭连续生产企业也可采取其他产成品耗用原煤指标进行确定；也可参照其他合理方法进行确

定。  

 

第十二条 关联企业之间销售未税原煤、洗选煤的，其关联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主管税务机关

可根据关联企业最终对外销售价格确定计税价格；若无最终对外销售价格的，则按本办法第十条

调整计税价格。  

 

第十三条 衰竭期和充填开采煤矿的纳税人可提出减征资源税申请，并提供相关部门证明，经主管

税务机关核准后减免资源税，并向上一级财政、地税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煤炭资源税其他涉税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72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纳税人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开采自用或关联销售并已从量计征缴纳资源税的，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后用于洗选煤自用或销售的，从量计征已缴纳的资源税应从从价计征的资源税

中抵扣。  

 

第十六条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